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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暨期貨要聞】
重要會議決議事項及措施
本刊資料室
證券承銷商審議分級制度新聞稿
為提昇證券承銷商專業職能，前經金管會「提昇證券發行市場品質專案小組」討論決議將自95年度起實施證券承銷商審議分級制度，每年（自94年起）依證券承銷商「基本面」、「案件品質面」及「懲處紀錄面」等三構面所訂定之六項指標項目，由金管會證期局、證交所、櫃買中心及券商公會等單位組成審議專案小組辦理分級，並依分級結果就證券承銷商所辦理之上市(櫃)案件及資本市場募資案件為差異化審議作業，俾提升我國資本市場之效率與品質，相關分級指標資料如附件：


	指　　標　　項　　目
	分數比率

	基
本

面
	1.最近一年資本適足率之高低
	10﹪

	
	2.最近一年信用評等之評級情形
（國外券商之國內子公司券商及金控公司之子公司券商，應以子公司券商單獨接受信評之結果始得列入評核）
	15﹪

	
	3.最近一年主辦承銷案件數多寡
	5﹪

	品
質

面
	4.證券承銷商最近一年IPO案件跌破承銷價情形
	10﹪

	
	5.證券承銷商執行穩定承銷價機制
	10﹪

	懲
處

面
	6.承銷商懲處紀錄（金管會證期局、證交所、櫃買中心及券商公會之懲處紀錄併計）
註：承銷商自94年度起以新制承銷制度辦理之IPO案件及自94年度起申報（請）之SPO案件，並於94年度經懲處者。
	40﹪（僅辦理SPO而未辦理IPO案件者以60﹪計算）

	綜合考評分數
	10﹪


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及期貨業務往來許可辦法」及「證券商管理規則」第49條之1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及期貨業務往來許可辦法」及「證券商管理規則」第49條之1。本次修正主要係為協助國內證券商佈局全球，增加其經營商機，提升其競爭力，爰在兩岸未簽訂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MOU)之前，開放證券商得申請許可直接赴大陸地區投資證券公司。

規範重點如下： 
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及期貨業務往來許可辦法」部分：

（一）赴大陸地區投資證券公司之許可要件：

１、資格條件：淨值高於七十億元且淨值大於實收資本額、一定期間內未受金管會處分、未經證交所、櫃買中心及期交所處置，及最近三個月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高於百分之二百。

２、投資限額：不得超過證券商淨值之百分之十。

３、持股比例：不得低於大陸證券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之百分之二十五。

（二）申請書件：應檢具投資計畫書、財務報告、合資協議書及其他相關文件。

（三）許可事項之重大變動：明定營業項目、資本額或出資額若於許可後有變更，應再報經許可。

（四）資訊揭露：
１、大陸地區證券公司營運狀況重大變動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日內申報。

２、應按季提交業務報告。

３、業務狀況及內部稽核報告應併國內證券商年度稽核計畫申報。

４、每月營運狀況應併國內證券商月計表申報。

二、「證券商管理規則」部分：

（一）明定證券商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公司應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及期貨業務往來許可辦法」規定辦理。

（二）為避免對臺灣證券市場產生過大之衝擊，限制證券商投資之大陸證券公司不得對臺灣地區個人及事業提供服務，在臺證券商不得受託買賣大陸地區之有價證券及不得推介臺灣地區投資人投資大陸證券市場交易之有價證券與大陸地區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
金管會龔主委與香港證監會沈主席會面新聞稿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龔照勝先生於今(24)日上午利用主辦國際證券機構管理組織(IOSCO)2005年新興市場區域研討會機會，與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沈聯濤先生討論雙方基金能相互公開銷售並簽署投資備忘錄達成共識；雙方同意將進一步就意向書(Letter of Intent)的內容進行磋商。

沈主席表示非常高興拜訪台灣，並參加金管會所主辦的IOSCO區域研討會，台港經貿往來密切，雙方可就金融服務事業進一步加強合作，盱衡亞洲基金事業的蓬勃發展，希望香港的基金產品能在台灣銷售，同時亦歡迎台灣的基金產品到香港銷售，他與龔主委對於雙方相互承認銷售事宜的看法與方向一致，而且對鞏固亞洲金融市場的繁榮發展有共同的責任與願景，未來將在遵循IOSCO多邊MOU的原則下，雙方進行合作。

龔主委亦表示雖然兩個證券監管機構已簽署資訊交換備忘錄，不過要進一步加強證券金融雙邊監管合作及基金等投資商品相互銷售，因此利用IOSCO研討期間進行雙邊會談，彼此對於營造雙方優質的金融環境有深刻共同的期許，同時就近期將簽署合作意願書進一步會談達成共識，同時龔主委表示已收到沈主席所帶來的意向書，雙方將就意向書進一步溝通。

國際證券機構管理組織（IOSCO）2005年新興市場區域研討會新聞稿
國際證券機構管理組織（IOSCO）2005年新興市場區域訓練研討會，今日在台北福華文教會館隆重舉行，首先由行政院吳副院長榮義致詞表示未來我國將持續加速推動自由化政策，減少政府對經濟及金融體制的干預。同時隨著我國去年七月一日實施金融監理一元化機制，未來台灣將朝向亞太金融服務中心的目標邁進。

行政院金管會主委龔照勝在開幕致詞時指出，隨著法規鬆綁、國際化及自由化的發展，提供投資人公平及安全的交易環境，益形重要。近年來，我國致力於金融改革及創新，不僅在金融商品方面推陳出新，而金融市場的深度化與廣度化讓市場的發展愈加成熟。他強調，市場的發展建立在廣大投資人的積極參與基礎之上，惟有投資人不斷的參與，才能給市場帶來動能，也才能使市場不斷茁壯，而投資人只有在其權益受到保護下，才會有信心地投入市場，讓市場永續蓬勃發展。

這項研討會係由行政院金管會舉辦，本次研討會與會的學生共有來自二十餘個國家證券主管機關約六十位代表參加。
證券商計算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風險係數表

壹：市場風險

一、依新台幣計價之債券風險係數

	依新台幣計價之債券

	存續期
	政府
債券
	國際性發展銀行

發行之台幣債券
	上市、上櫃之公司債、金融債券
	其他

債券

	1年以下
	0.2%
	0.60%
	1.5%
	3.0%

	1-5年
	1.0%
	2.25%
	3.5%
	6.5%

	5-10年
	2.0%
	3.75%
	6%
	10.5%

	10年以上
	2.0%
	8.25%
	9%
	16.0%

	備    註
	* 證券商債券部位應加計遠期買進及減除遠期賣出金額，並加計借券賣出部位。
* 上市、上櫃之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依其他債券風險係數計提。


二：以新台幣以外通貨計價之債券風險係數
	
	以新台幣以外通貨計價之債券

	
	存  續  期
	以外幣計價之債券

	
	0-1年
	5.0%

	
	1-5年
	10.0%

	
	5-10年
	15.0%

	
	10-25年
	20.0%

	
	25年以上
	25.0%


*含證券商持有本國公司於外國發行之公司債部位

三：各類股票風險係數

同時符合下列二種以上條件之有價證券，應以風險係數較高者計算風險金額。

（一）、一般各類股票風險係數

	
	股　　　　　　票
	風 險 係 數

	
	上市股票(含包銷取得我國上市公司參與發行之GDR、ADR及在我國上市之TDR、外國原股)
	15%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證券集中保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票
	15﹪

	
	上櫃股票(含包銷取得我國上櫃公司參與發行之GDR、ADR及在我國上櫃之TDR及外國原股)
	20%

	
	
	

	
	興櫃股票
	60%

	
	
	

	
	包銷取得之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100%

	
	全額交割股票、管理股票及停止買賣股票
	100%

	
	發行認購（售）權證避險帳戶內之標的股票
	該標的股票風險係數的40%


（二）符合類交叉持股態樣之股票風險係數

	股      票
	風險係數

	上市股票之發行公司及其關係企業與關係人，總計持有證券商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30%

	上櫃股票之發行公司及其關係企業與關係人，總計持有證券商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40%

	上市股票之發行公司及其關係企業與關係人，總計持有證券商發行股份總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該上市股票發行公司最近一期年度或半年度財務報告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者。
	80%

	上櫃股票之發行公司及其關係企業與關係人，總計持有證券商發行股份總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該上櫃股票發行公司最近一期年度或半年度財務報告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者。
	90%


說明：上開關係企業與關係人之定義，依公司法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關係人交易之揭露」之規定。

（三）符合類參與經營態樣之股票風險係數

證券商本身及其關係企業與關係人，持有同一上市（櫃）公司股票達該公司發行股份總額10%以上者，且證券商在過去一年內有八個月以上符合下列條件者：

	市場
	持　股　級　距
	風險係數

	上　　　　市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五未達百分之七，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分之三未達百分之四。
	20%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七未達百分之九，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分之四未達百分之五。
	30%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九未達百分之十一，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分之五未達百分之六。
	40%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十一未達百分之十三，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分之六未達百分之七。
	50%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十三未達百分之十五，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分之七未達百分之八。
	60%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十五（含）以上，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分之八（含）以上。
	70%

	上　　　　櫃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五未達百分之七，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分之三未達百分之四。
	25%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七未達百分之九，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分之四未達百分之五。
	35%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九未達百分之十一，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分之五未達百分之六。
	45%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十一未達百分之十三，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分之六未達百分之七。
	55%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十三未達百分之十五，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分之七未達百分之八。
	65%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十五（含）以上，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上市公司發行股份百分之八（含）以上。
	75%


＊上述櫃檯買賣包括上櫃股票、興櫃股票。

四：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風險係數

	可轉換公司債種類
	風險係數

	市價高於票面金額

(含國內及海外可轉換公司債)
	依發行公司市場別之風險係數
	上市股票、上櫃股票、興櫃股票、未上市櫃股票

	市價低於或等於票面金額

(上市、上櫃公司、未上市櫃公司所發行者均適用)
	國內可轉換公司債
	依以新台幣計價債券中之一般債券之風險係數

	
	海外可轉換公司債
	依以新台幣以外通貨計價之債券之風險係數


五：可交換公司債風險係數

	可交換公司債種類
	風險係數

	市價高於票面金額

(含國內及海外可交換公司債)
	交換標的為上市股票
	依上市股票風險係數

	
	交換標的為上櫃股票
	依上櫃股票風險係數

	
	交換標的包括上市及上櫃股票
	依上櫃股票風險係數

	
	交換標的涵蓋二類市場以上
	依交換標的風險係數較高者

	市價低於或等於票面金額

(上市、上櫃公司、未上市櫃公司所發行者均適用)
	國內可交換公司債
	依以新台幣計價債券中之一般債券之風險係數

	
	海外可交換公司債
	依以新台幣以外通貨計價之債券之風險係數


六：股價指數及利率期貨風險係數

	
	股價指數及利率期貨

	
	股價指數期貨依該指數標的股票之風險係數酌減2%

	
	十年期政府公債期貨2%

	
	三十天商業本票期貨0.2%

	
	計算方式：

1.市場風險約當金額＝市值×風險係數。

2.股價指數市值＝契約價值（當日期貨結算指數×一定乘數）×契約數量

3.公債期貨市值＝契約價值（百元報價/100×5000000元）×契約數量

4.商業本票期貨市值＝契約價值（【100-利率】/0.005×411元）×契約數量


七：認購（售）權證、認股權證風險係數

	
	認購（售）權證、認股權證

	
	依標的股票之風險係數乘以４


八：受益憑證風險係數

	受益憑證
	風險係數

	
	

	投資國內有價證券之基金
	債券型
	5%

	
	上市股票型
	15%

	
	上櫃股票型
	20%

	投資國外有價證券之基金
	30%

	上市（櫃）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
	 60﹪


九：短期票券風險係數

	
	短　期　票　券
	風　險　係　數

	
	可轉讓定存單
商業本票
	依票券之存續期間長短分別訂之
0-3月：0.2%

3-6月：0.4%

6月以上：0.8%

	
	
	

	
	
	

	
	
	


十：包銷契約風險係數

	包銷契約

	
簽約日　　　　繳款日：
1.一般公式：包銷金額×25%×該種有價證券風險係數

2.針對該種有價證券市價低於(或等於)承銷價之狀況：包銷金額×50%×該種有價證券風險係數

繳款日　　　  市場交易(完全處分)：
未出售餘額×該種有價證券風險係數


十一：發行認購（售）權證未避險部位風險係數

	發行認購（售）權證未避險部位
	風險係數：100%

	證券商發行認購（售）權證後，如係自行避險，且未足額持有標的證券避險，一旦該認購（售）權證處於價內（In the money）狀態，自應將其涉險金額列入考量，至其風險金額應依其為個股型或組合型分別計算如下：

1.個股型：
﹝（標的證券市價－履約價格）×（認購（售）權證流通在外單位數×行使比例－持有標的證券股數）－權利金﹞×100%
運算結果小於零者，需以零計算，不得與其他個股型認購（售）權證之涉險金額互抵。

2.組合型：應依認購（售）權證之各個標的證券及其行使比率分別依下列公式計算後加總，運算結果為負數者，得與其他正數互抵，並以互抵後金額減權利金為涉險金額：

﹝（結算價－履約價格）×（認購（售）權證流通在外單位數×該種標的證券之行使比例－持有該標的證券股數）

同一證券商發行兩支以上組合型認購（售）權證，其運算結果為零者，需以零計算，不得與其他認購（售）權證之涉險金額互抵。

至於發行人為避險目的而持有之標的證券，以持有於避險專戶者為限。

上兩項公式中所稱“認購（售）權證流通在外單位數”係指原發行單位數減掉已註銷單位數及證券商自己持有之單位數後之餘額。


十二：利率衍生性商品風險係數

	契約到期年限
	利率衍生性商品風險係數

	
	

	0~1年(含1年)
	0.6%

	1~2年(含2年)
	2.25%


	2~3年(含3年)
	2.25%

	3~4年(含4年)
	2.25%

	4~5年(含5年)
	2.25%

	5~7年(含7年)
	3.75%

	7-10年(含10年)
	3.75%

	10年以上
	8.25%

	利率衍生性商品分別依直線性商品與非直線性商品（利率選擇權），依Delta-Plus法將風險性資產計提部位轉換為利率衍生性商品部位（附錄一），計算其Delta市場風險約當金額，再加計其Gamma及Vega風險的市場風險約當金額（附錄二）。

市場風險約當金額＝(利率衍生性商品契約之淨部位＋沖抵部位*40%) ×利率衍生性商品風險係數＋Gamma風險約當金額＋Vega風險約當金額


十三：外匯存款風險係數

	外幣存款
	市場風險係數：2%

	市場風險約當金額=外幣幣值×匯率×外匯存款風險係數


十四：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風險係數

	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

	證券商承作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交易，應使用Delta-Plus法計提市場風險約當金額，至少需計提Delta風險、Gamma風險，及Vega風險等三種風險約當金額之合計，其計算方式如下： 

1. Delta風險
Delta風險約當金額=淨Delta加權部位*標的轉換公司債之市場風險係數

淨Delta加權部位＝轉換公司債淨現貨部位＋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Delta加權部位（含長部位－短部位）

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Delta加權部位=標的轉換公司債市場價值*選擇權之Delta值

Delta值=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標的轉換公司債價格變動一元時，選擇權價值相對應之變動額

2. Gamma風險

Gamma風險約當金額=淨負Gamma衝擊
註：「同一標的工具」之個別選擇權其會有正或負之「淨Gamma衝擊」，這些個別Gamma衝擊加總後，產生每個「同一標的工具」之淨Gamma衝擊，該淨Gamma衝擊可能為正數，亦可能為負數，只有淨負Gamma衝擊才包括在風險約當金額計算之內。
Gamma衝擊= 0.5*Gamma值*ΔS2
Gamma值=選擇權標的轉換公司債價格變動一元時，選擇權Delta值相對應之變動額。
△S2係指選擇權標的轉換公司債之價格變動量

　=標的轉換公司債市場價值 * (該標的轉換公司債之市場風險係數) 2
3. Vega風險
Vega風險約當金額=標的轉換公司債市場價值*Vega值*目前波動率*25%。

註：個別Vega風險值（同標的轉換公司債之正、負值可相抵）之絕對值加總後為Vega風險值約當金額。
Vega值=標的轉換公司債價格之波動率變動1%時，選擇權價值變動額。


附註：證券商從事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交易，涉及利率交換及選擇權交易，其整體資本適足比率之計算，應分別依照利率交換及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之資本適足比率計算規定，計提市場風險及交易對象風險。

十五：指數及股票選擇權風險係數

	單一部位
	交易型態
	市 場 風 險 約 當 金 額

	
	買進買權
	選擇權市值×【標的資產市場風險係數（註1）×4】

	
	買進賣權
	（同上）

	
	賣出買權
	避險部位（註2）之標的資產：
標的資產市值×市場風險係數×40﹪

	
	
	未避險部位：
【標的資產市價－履約價格－權利金收入】
×100﹪

	
	賣出賣權
	避險部位（註2）之標的資產：
標的資產市值×市場風險係數×40﹪

	
	
	未避險部位：
【履約價格－標的資產市價－權利金收入】
×100﹪

	組合部位
	1.買權多頭價差
2.賣權空頭價差
3.買權時間價差
4.賣權時間價差
	【賣出部位之價內值－買進部位之價內值＋權利金淨支出】×100﹪

	
	1.買權空頭價差
2.賣權多頭價差
	【賣出部位之價內值－買進部位之價內值－權利金淨收入】×100﹪

	
	買進跨式（勒式）組合
	【權利金總支出－買進買權之價內值－買進賣權之價內值】×100﹪

	
	賣出跨式（勒式）組合
	【賣出買權之價內值＋賣出賣權之價內值－權利金總收入】×100﹪

	
	逆轉（轉換）部位
	【賣出部位之價內值－買進部位之價內值－權利金淨收入（或＋權利金淨支出）】×100﹪


註1：市場風險係數：上市指數期貨為13﹪、上櫃指數期貨為18﹪、上市個股為15﹪、上櫃個股20﹪。
註2：避險部位指證券商持有反向掩護之股價指數期貨或股票現貨部位：
（1）賣出買權部分，指證券商持有標的現股或指數期貨多頭部位。
（2）賣出賣權部分，指證券自營商持有指數期貨空頭部位，股票選擇權則指已向標的股票持有者借券賣出或融券賣出標的股票（現階段除證券商因發行認售權證避險之需要，得從事借券賣出或融券賣出交易外，本項業務尚屬禁止項目）。

註3：各類部位之風險約當金額計算結果小於零者，以零計算，且不得與其他選擇權交易之市場風險金額互抵。

十六：結構型商品風險係數

	結　　構　　型　　商　　品

	證券商承作結構型商品交易，應針對其內含選擇權使用Delta-Plus法計提市場風險約當金額，至少需計提Delta風險、Gamma風險，及Vega風險等三種風險約當金額之合計，若連結標的為國外連結標的，以外幣計價者，應先換算為以新台幣計價之數額作為計提基礎，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連結國內外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

若連結標的為股權標的資產，其風險係數應比照該類標的資產所使用之風險係數計算之；若連結標的為匯率標的資產則使用外匯存款之風險係數2%計算之。

1. Delta風險

Delta風險約當金額

=淨Delta加權部位*連結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之市場風險係數

淨Delta加權部位＝連結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之淨現貨避險部位＋選擇      權Delta加權部位（含長部位－短部位）

註：淨避險部位係指所有避險部位（含現貨與衍生性商品）經delta轉換後之避險部位淨額。
選擇權Delta加權部位

=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市場價值*選擇權部位Delta值

Delta值=選擇權得履約之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市場價值變動一元時，選擇權價值相對應之變動額

2. Gamma風險

Gamma風險約當金額=淨負Gamma衝擊
註：「同一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之個別選擇權其會有正或負之「淨Gamma衝擊」，這些個別Gamma衝擊加總後，產生每個「同一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之淨Gamma衝擊，該淨Gamma衝擊可能為正數，亦可能為負數，只有淨負Gamma衝擊才包括在風險約當金額計算之內。
Gamma衝擊= 0.5*Gamma值*ΔS2
Gamma值=選擇權得履約之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價格變動一元時，選擇權Delta值相對應之變動額。
△S2係指選擇權得履約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價格變動量=選擇權得履約之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市場價值*（該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之市場風險係數）2
3 Vega風險
Vega風險約當金額=得履約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市場價格*Vega值*目前波動率*25%。

註：個別Vega風險值（同標的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之正、負值可相抵）之絕對值加總後為Vega風險值約當金額。
Vega值=選擇權得履約之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價格之波動率（Volitility）變動1%時，選擇權價值變動額。
二、連結國內外利率型態標的資產:

有關於利率型態商品所產生之市場風險部分，則視其所使用之利率型態商品，分別併入相關之利率衍生性商品中，與其他部位一併進行自有資本之計提。


十七、外國有價證券及外國衍生性金融商品

	種　　　　　類
	風　險　係　數

	股票、存託憑證
	50%

	債券、票券
	1年以下（存續期）
	5%

	
	1-5年
	10%

	
	5-10年
	15%

	
	10-25年
	20%

	
	25年以上
	25%

	受益憑證
	債券型
	15%

	
	股票型
	50%

	可轉換公司債、

附認股權公司債、

可交換公司債
	市價高於票面金額
	依本表所列股票之風險係數50%

	
	市價低於或等於

票面金額
	依本表所列債券之風險係數

	認購（售）權證
	100%

	股價指數期貨
	45%

	指數及股票選擇權
	標的資產風險係數

	利率衍生性商品、利率期貨
	依本表所列債券之風險係數

	其他
	100%

	備

註
	本表風險係數適用：

1.外國發行人於外國證券交易巿場上市且交易之股票、認股權證、受益憑證、存託憑證、公司債及其他有價證券。
2.外國衍生性金融商品為證券商基於外國有價證券之自行買賣及承銷業務需要，而從事「避險目的」之外國衍生性商品交易。

3.結構型商品連結國外標的資產。
4.因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所為之外國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交易。


附錄一、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資本計提部位轉換說明表
一、直線性商品交易(含組合商品)

	交易種類
	市場風險
	說明

	
	長部位
	期限
	短部位
	期限
	

	利率交換(IRS)
	
	
	
	
	利率交換視為一個長部位與一個短部位的組合，部位金額為契約的名目本金，契約到期年限一為契約殘存期間，另一為下次浮動利率定價日。

	收固定／付浮動利率
	名目本金
	契約殘存

期間
	名目本金
	下次浮動利

率定價日
	

	收浮動／付固定利率
	名目本金
	下次浮動利

率定價日
	名目本金
	契約殘存

期間
	

	遠期利率協定(FRA)
	
	
	
	
	遠期利率商品視為一個長部位與一個短部位的組合，部位金額為契約的名目本金，契約到期年限的算法為一個部位係契約到期日，另一個部位為契約起息日。

	買進(付約定利率)
	名目本金
	到期日
	名目本金
	起息日
	

	賣出(收約定利率)
	名目本金
	起息日
	名目本金
	到期日
	

	遠期利率交換
	
	
	
	
	

	收固定／付浮動利率
	名目本金
	到期日
	名目本金
	起息日
	

	收浮動／付固定利率
	名目本金
	起息日
	名目本金
	到期日
	

	基差利率交換
	名目本金
	到期日
	名目本金
	到期日
	基差利率交換視為兩個相同期間、不同指標的長、短部位利率交換組合。

	
	名目本金
	起息日
	名目本金
	起息日
	


二、非直線性商品交易(含組合商品)

	交　　易　　種　　類
	長部位
	短部位
	期間
	市場風險

	利率上限(Cap)
	賣方
	買方
	到期日
	名目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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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下限(Floor)
	買方
	賣方
	到期日
	名目本金×
[image: image2.wm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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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交換選擇權（付固定利率）(Call Swaption)
	賣方
	買方
	到期日
	名目本金×
[image: image3.wmf]D

d



	利率交換選擇權（收固定利率）(Put Swaption)
	買方
	賣方
	到期日
	名目本金×
[image: image4.wm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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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區間(Collar)
	拆解為Cap加Floor

	附利率上限的利率交換
	拆解為IRS加Cap

	附利率下限的利率交換
	拆解為IRS加Floor

	附利率區間的利率交換
	拆解為IRS加Cap加Flo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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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利率選擇權的Delta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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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避險標的(IRS)之存續期間(Duration)。

附錄二、利率選擇權市場風險計提方法
	利　　率　　選　　擇　　權

	證券商承作利率選擇權交易，應使用Delta-Plus法計提市場風險約當金額，至少需計提Delta風險、Gamma風險，及Vega風險等三種風險約當金額之合計，其計算方式如下： 

1. Delta風險

Delta風險約當金額=Delta加權部位×標的資產風險係數
Delta加權部位=選擇權契約名目本金×選擇權之Delta值／存續期間
Delta值=利率變動1bp時 (1bp=0.01%)，選擇權價值相對應之變動額
存續期間=選擇權相同期間之標的資產的修正存續期間(modified duration)

註：標的資產為利率交換契約(以下同)，Delta風險應併入利率交換部位一起計提市場風險。

2. Gamma風險

Gamma風險約當金額=淨負Gamma衝擊
Gamma衝擊=選擇權契約名目本金×0.5×Gamma值×△UA2
Gamma值=利率變動1bp時 (1bp=0.01%)，選擇權Delta值相對應之變動額
△UA2=(標的資產風險係數／存續期間)2

註：「同一標的資產」之個別選擇權其會有正或負之「淨Gamma衝擊」，這些個別Gamma衝擊加總後，產生每個「同一標的資產」之淨Gamma衝擊，該淨Gamma衝擊可能為正數，亦可能為負數，只有淨負Gamma衝擊才包括在風險約當金額計算之內。
3 Vega風險

Vega風險約當金額=選擇權契約名目本金×Vega值×目前波動率(25%

Vega值=標的資產之波動率變動1%時，選擇權價值變動額

註：個別Vega風險值(同標的資產)之絕對值加總後為Vega風險值約當金額。


貳、交易對象風險

一：交易對象風險係數

	交　易　對　象
	風　險　係　數

	政府相關機構
外國機構投資人、投信基金、金融機構
其他法人
個人
	0%

2%

10%

15%


註：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交易之其他法人及個人風險係數另依其規定。

二：各類交易類型交易對象風險計算方式

	交　易　類　型
	計　算　方　式

	信用交易帳款
附條件票債券交易、中央登錄公債借券交易（議借交易）
保證債務

利率衍生性商品
選擇權及其他衍生性商品(規避認購（售）權證風險所產生)

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成交金額
累計四天受託於外國證券市場買賣有價證券成交金額

客戶未平倉期貨契約金額（含利率期貨）

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

指數及股票選擇權

有價證券借券交易（議借交易）

結構型商品委外避險交易
	（應收證券融資款淨額＋應付融券擔保價款）×2%

附賣回票債券投資、附賣回債券投資－融券、附買回票債券負債、債券遠期買進、債券遠期賣出、及借券交易交易金額×交易對象風險係數×有價證券風險係數

（含證券商從事外國附條件交易及遠期交易部位）
保證債務×交易對象風險係數

信用相當額(當期暴險額┼未來潛在暴險額)×交易對象風險係數
（含證券商從事外國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部位）
（標的證券市價－履約價格）×單位數×行使比例×交易對象風險係數

受託買賣認購（售）權證

(累計三天買進成交金額＋累計二天賣出成交金額)×交易對象風險係數×認購（售）權證風險係數（60%）

受託買賣認購（售）權證以外之上市有價證券

(累計三天買進成交金額-累計三天資券相抵交易之融資買進成交金額＋累計二天賣出成交金額-累計二天資券相抵交易之融券賣出成交金額+累計三天資券相抵交易之淨收總金額)×交易對象風險係數×上市股票風險係數
3. 受託買賣認購（售）權證以外之上櫃有價證券

A.透過等價系統交易：

(累計三天買進成交金額＋累計二天賣出成交金額)×交易對象風險係數×上櫃股票風險係數

B.透過公司債暨金融債券交易系統交易：

(累計三天買進成交金額＋累計三天賣出成交金額)×交易對象風險係數×上櫃公司債及金融債券風險係數
累計四天成交金額×交易對象風險係數×國外基金風險係數

客戶未平倉期貨合約金額×期貨風險係數×交易對象風險係數

信用相當額(當期暴險額┼未來潛在暴險額)×交易對象風險係數

Maximum（未了結買權賣方，賣權賣方之標的資產市值）×標的資產市場風險係數×交易對象風險係數

交易對象風險約當金額＝借入股票當時市值×交易對象風險係數×有價證券風險係數

交易對象風險約當金額＝信用相當額(當期暴險額┼未來潛在暴險額) ×交易對象風險係數

	備註：

1.計算“債券附條件交易及遠期交易”、“累計三天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成交金額”、 “累計四天受託於外國證券市場買賣有價證券成交金額”以及“客戶未平倉期貨契約金額”之風險約當金額時，證券商除依上述公式計算外，亦可選擇不區分交易對象而一律以14.5%為其風險係數，證券商選定計算方式後，如欲變更，同一年度內以變更一次為限。

2.利率衍生性商品之 當期暴險額＝該利率交換契約之重置成本

未來潛在暴險額＝該利率交換契約名目本金 ×利率交換風險係數
重置成本係以市場價值重新評估，可能為正，亦可能為負。

3.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交易及利率選擇權交易，若交易對象為買方者，毋需計提交易對象風險。

4中央登錄公債及有價證券借券時採議借交易方式者才須計提交易對象風險。

5.證券商從事外國附條件交易及遠期交易部位須於附條件票債券交易、中央登錄公債借券交易（議借交易）項目下計提交易對象風險

6.證券商從事外國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部位亦須併入利率衍生性商品項目計算，以外幣計價者，應先換算為以新台幣計價之數額作為計提基礎。

7.證券商委外從事外國衍生性商品避險交易亦須併入結構型商品委外避險交易項目計算，以外幣計價者，應先換算為以新台幣計價之數額作為計提基礎。


違規案件之處理

（一）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

　　　茂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鄭福田

（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

　　　遠東紡織股份限公司董事　　　　席家宜

（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一項第二款、第二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

　　　中國農民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蔡天啟

（四）違反期貨交易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及期貨商管理規則第二條第二項。

　　　元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五）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受僱人朱獻彰分別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二條、第八條及「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爰依證券交易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命令國票證券對業務員朱獻彰予以停止執行業務三個月之處分；另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之規定對國票證券予以警告處分。

（六）受處分人連錡堯違反「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六條及第十二條之規定，爰依證券交易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命令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予以解除職務。

（七）受處分人林琨智違反行為時「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七款、第八款、第十款、第十一款規定，爰依證券交易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命令建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林琨智職務。

（八）元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受雇人戴家津違反期貨管理法令，除依期貨交易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對元富期貨處以罰鍰外，並依同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規定，對元富期貨為警告之處分，及命令該公司解除戴家津之職務。

（九）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分公司前業務員邱佳慧及經理人陳其亨辦理期貨交易受託買賣作業違反期貨管理法令，又邱佳慧現任職於台証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分公司，爰依期貨交易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規定，命令台証證券停止邱佳慧三個月業務之執行，及命令中信證券停止陳其亨一個月業務之執行。

（十）匯佳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受僱人傅夢麟違反行為時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十二款規定；另與其受僱人卓國裕君違反行為時投顧管理規則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十二款及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爰依行為時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準用同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對匯佳投顧公司處以警告處分，命令世紀嘉德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對業務人員傅夢麟君停止執行業務一個月，命令匯佳投顧公司對業務人員卓國裕君停止執行業務一個月。

（十一）開元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受僱人王志強君、羅文彬君違反行為時投資管理規則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十二款等規定，爰依行為時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準用同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對開元投顧公司處以警告處分，依行為時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二項準用同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命令開元投顧公司停止王志強君三個月業務之執行，命令倫元投顧公司停止羅文彬君一個月業務之執行。

（十二）顧德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其受僱人鄧世明君違反行為時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十二款等規定，爰依行為時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準用同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對顧德投顧公司處以警告處分，依行為時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二項準用同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命令顧德投顧公司停止鄧世明君一個月業務之執行。

（十三）美邦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業務人員謝明欽君於九十三年七月十三日、九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及九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在台視播出之「決勝股市」節目之證券投資分析內容，核已違反行為時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相關規定，爰對　該公司予以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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